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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2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9C_9F_c51_626629.htm 城市规划的主要成果及审批制

度主要成果：总体规划纲要成果包括纲要文本、说明、相应

的图纸和研究报告。城市总体规划的成果应当包括规划文本

、图纸及附件（说明、研究报告和基础资料等）。在规划文

本中应当明确表述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审批制度：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的规定

，城市规划实行分级审批。 （1）直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

由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审批。 （2）省和自治区人民政

府所在地城市、城市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城市及国务院指定的

其他城市的总体规划，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

报国务院审批。 （3）上述规定以外的设市城市的总体规划

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46分左右重讲了一

下） （4）上述规定以外的其他建制镇的总体规划，报县级

人民级政府审批。 （5）城市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在向

上级人民政府报请审批城市总体规划前，须经同级人民代表

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 （6）城市分区规划由城

市人民政府审批。 （7）城市详细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审批

；编制分区规划的城市的详细规划，除重要的详细规划由城

市人民政府审批外，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审批。 （8）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

要，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局部调整，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和原批准机关备案；但涉及城市性质、规模、发展

方向和总体布局重大变更的，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



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9）组织编制

城市总体规划纲要，按规定提请审查。其中，组织编制直辖

市、省会城市、国务院指定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的，应当报请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审查；组织编制其他市的城市总体

规划的，应当报请省、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审查。 城市

规划实施管理 1）城市规划政策法规制定国务院城市规划行

政主管部门，组织起草拟定城市规划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性文件，经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时制定部门规章和政策性

文件。这些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政策性文件构成城市规

划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城市规划的编制、审批、实

施和监督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2）城市规划的编制与审批管

理规划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由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

部门组织编制；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由省或自治区人民政府组

织编制；城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城市规划；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组织编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城市规划。 规划审

批：城市规划实行分级审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

划法》规定的审批权限，分别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和市

人民政府审批。 3）城市规划实施管理规划实施管理的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建设项目选址。在城市规划

区内的建设工程的选址和布局必须符合城市规划。设计任务

书报请批准时，必须附有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选址意见

书。 （2）建设用地规划管理。规划主管部门依据城市规划

确定的不同地段的土地使用性质和总体布局，决定建设工程

可以使用哪些土地，不可以使用哪些土地，以及在满足建设

项目功能和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如何经济、合理使用土地。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城市用地实行严格的规划控制，是

实施城市规划的基本保证。 （3）建设工程管理。能否对城

市各项建设工程实施有效的规划管理，是保证城市规划顺利

实施的关键。因此，依法对建筑工程实行统一的规划管理，

是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能之一，也是城市规划管

理日常业务中工作量最大的主要工作。 （4）工程建设规划

设计管理。各项工程建设规划设计，如总平面布置、建筑红

线、建筑间距、绿地比例等都应符合城市规划的规定。 （5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规划管理。城市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转让必须符合城市规划规定的用途和容积率限制等城

市规划要求。 4）城市规划的监督检查对城市规划的执行情

况实施监督检查，是确保城市规划得到执行的重要措施，也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监督检查贯穿于城市规

划实施的全过程，它是城市规划实施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明确规定了实施

城市规划监督检查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①对建设活动的监

督检查； ②行政监督与监察； ③立法机构的监督检查； ④社

会监督。 城市规划监督检查的内容还应包括违法建设的处罚

、行政复议。在城市规划区占用土地和进行建设的一切单位

、单位的有关责任人员以及居民，只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规划法》有关规定，构成违法行为的，就必须承担行

政责任。它的具体形式是由法律规定的国家行政机关给有关

责任者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对处罚不服的可以提请行政

复议，国家行政机关应当予以受理，并及时作出处理。 5）

我国城市规划的实施管理体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

划法》规定，建设部作为国务院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主管全国的城市规划工作。省级人民政府一般设建设厅（局

），作为省级人民政府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省域

内的城市规划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一般设规划局或建设

局，作为市、县人民政府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市

、县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工作。有些县（市）在镇（乡）

还设有规划所，负责镇（乡）范围内的村镇规划与建设工作

。全国基本形成了从中央到县（市）或镇（乡）四至五级的

城市规划管理体系，为全国城市规划管理奠定了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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